
 

 

中国电子商务重要法律法规盘点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中国电子商务经历了从无到有，在电子商务发展的 13 年过程中，国家政

策的监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策的正确引导下，电子商务才得以不断的

发展壮大。2009 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到 3.54 万亿元， 

 

国内使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中小企业用户规模已经突破 1250 万，而中

国网购用户的规模已经突破了 1.3 亿人。 

 

  从 2004 年开始，我国电子商务政策法律的建设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

个新的阶段中，从国家层面、从各部委的层面、从各省市的层面来看，我们整个

电子商务的发展都有了非常大的突破。 

 

以下为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对我国颁发的一些重要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进

行盘点： 

 

  2004 年 8 月 28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于 200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电子签名法》首次赋予可

靠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并明确了电子认证服务的市

场准入制度。 

 

  2004 年年底，在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

主持通过了《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阐明了发展电子商务对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

本原则，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具体措施。 

 

  2005 年 3 月 31 日，国家密码管理局颁布了《电子认证服务密码管理办法》。 

 



 

 

  2005年 4月 18日，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组织有关企业起草《网

上交易平台服务自律规范》正式对外发布。 

 

  2005 年 6 月，央行发布了《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05 年 10 月 26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意在

规范电子支付业务，规范支付风险，保证资金安全，维护银行及其客户在电子支

付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 

 

  200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将“积极发展电子商

务”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出来。强调“建立健全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法律环境、

信用和安全认证体系，建设安全、便捷的在线支付服务平台”。 

 

  2006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2006——2020 年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2006 年 6 月，商务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有效的避免了网上交易面临的交易的安全性问题。 

 

  2007 年 3 月 6 日，商务部发布了《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暂行)》。其目

的是为了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推

动网上交易健康发展，逐步规范网上交易行为，帮助和鼓励网上交易各参与方开

展网上交易，警惕和防范交易风险。 

 

  2007 年 6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发布

我国首部《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 

 

  2007 年 12 月 17 日，国家商务信息化的主管部门商务部公布了《商务部关

于促进电子商务规范发展的意见》。该意见出台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促进电子



 

 

商务规范发展，引导交易参与方规范各类市场行为，是防范市场风险、化解交易

矛盾、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2008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社

会资金参与信息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财税政策环境，鼓励社会资金投向信息资源

公益性开发以及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对信息服务领域的各项扶持

政策。 

 

2008 年 04 月 24，为规范网上交易行为，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国家

商务部起草了《电子商务模式规范》和《网络购物服务规范》。 

 

  2008 年，加大对电子商务的监管力度，北京工商局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

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加强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意见》，并有望被工商部门今后逐

步在全国推行。 

 

  2009 年 4 月，央行、银监会、公安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

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的出台。《通知》被视为是在

为牌照发放预热。这似乎预示着国家监管部门开始真正着手加强对于第三方支付

企业的监管力度。 

 

  2009 年 11 月，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流通领域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

明确了政府部门对电子商务的引导和扶持政策。提出要扶持传统流通企业应用电

子商务开拓网上市场，培育一批管理运营规范、市场前景广阔的专业网络购物企

业，扶持一批影响力和凝聚力较强的网上批发交易企业。 

 

  2010 年 6 月 1 日，国家工商总局出台了《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

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通过网络从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自然人，

应提交其姓名和地址等真实身份信息。该《办法》的出台将促进网络商品交易及



 

 

有关服务行为的发展，促进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健康发展，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010 年 6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要求第三方支付公司必须在 2011 年 9 月 1 日前申请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且

全国性公司注册资本最低为 1亿元。该《办法》的出台意在规范当前发展迅猛的

第三方支付行业，对于行业规范发展将起到引导作用。 

 

  无疑，上述国家各部委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为十三年来我国电子商务的

长期、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与标准规范。 

 

   


